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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市审计局最近出台了《关于内部审计机构承办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进行质量监督的暂行规

定》。《规定》提出，对未列入年度国家审计计划且有主管部门的部分行政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由

市委组织部委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内部机构实施，市审计局派员对实施的审计项目进行全程质量监督。《规定》对项

目审计的准备阶段、实施阶段、终结阶段审计的内容，要求都更加明确。这对充分发挥内审机构在经济责任审计中的作

用，解决审计机关人员少项目多的矛盾，促进内审工作质量的提高，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莫焕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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